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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内容
n 编制目的
     充分发挥总体规划在国土空间规划体系中承上启下的作用，立足石岩头

镇发展现状特征，有机融合上位主体功能区规划、国土空间总体规划、专

项规划等各类空间规划，统筹安排全镇各项建设活动，推动城乡集聚发展

和土地资源节约利用，合理配置公共服务设施和基础设施，兼顾开发与保

护，整合优势资源，联动区域，促进石岩头镇社会经济全面、协调和可持

续发展，特编制《永州市零陵区石岩头镇国土空间规划（2021-2035年）》

n 规划期限
       规划基期年为2020年，规划期限为2021年至2035年，近期至2025年，

远期至2035年。

n 规划范围
      本规划包括镇域和镇政府驻地两个空间层次，其中镇域范围为石岩头

镇行政辖区范围，总面积为11523公顷。镇政府驻地范围为驻地城镇开发

边界范围，总面积为47.61公顷。

     n 发展定位
     依托临近湘粤交界的区位优势，结合优质生态资源、红色文化资源及

现有水果种植等农业产业发展基础，发展生态休闲农业、红色文化旅游，

提升村庄环境品质，确定石岩头镇的发展定位为：现代农文旅融合发展示

范镇、零陵区生态宜居幸福镇与乡村振兴示范。

n 国土空间格局
     落实三条控制线：至2035年，全镇耕地保有量不低于33037.65亩，占

镇域总面积的19.12%；全镇永久基本农田保护面积不低于28516.49亩，

占镇域总面积的16.5%，全镇划定城镇开发边界47.61公顷，占镇域总面

积的0.41%，其他城镇建设区面积5.87公顷，占镇域总面积的0.05%

     总体格局：以区域自然地理格局为基础的特征及国土空间开发适宜性

评价、灾害风险评估、规划实施评估等方面的成果，强化三条控制线的底

线约束，落实规划目标与定位，统筹“三生”空间，构建石岩头“一心两

轴，三区多点”的总体空间格局。

“一心”：为石岩头镇政府驻地；

“两轴”： 沿县道030形成的城乡发展轴，沿石期河形成的生态休闲轴。

“三区”：指山林生态保育区、中部农文旅融合发展区、生态休闲旅游区。

“多点”：指规划西头村、落脚底村、周家村、新坪村、毛屋里村五个中 

                 心村。通过发展节点打造，带动石岩头镇整个镇域经济发展。

n 镇政府驻地规划     

     至2035年，石岩头镇城镇建设用地规模为47.61公顷。其中，居住用地

24.34公顷，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用地6.02公顷，商业服务业用地6.17公顷，

交通运输用地8.63公顷，公用设施用地0.41公顷，绿地与开敞空间用地

1.63公顷，留白用地0.34公顷。



规划分区与用途管制

     严格落实永州市国土空间总体规划分界下达的石岩头镇各项约束性指标，落实情况如

下：

      生态保护红线面积为3552.53公顷

      永久基本农田面积为28516.49公顷

      城镇开发边界面积为47.61公顷

7.27



规划分区与用途管制

落实市级国土空间总体规划中的主导功能要求，考虑生态环境保护、国土综合利用

和资源禀赋，以国土空间保护与保留、开发与利用等为基本管控属性，合理划分国

土空间规划基本分区。依据《湖南省乡镇国土空间总体规划编制指南》（修订版），

将石岩头镇域划分为生态保护区、生态控制区、农田保护区、城镇发展区、乡村发

展区和矿产能源发展区6类一级规划分区，实行差异管理。

n 生态保护区：全镇划定生态保护区3552.53公顷，占镇域总面积的30.83%。

n 生态控制区：全镇划定生态保护控制区1243.79公顷，占镇域总面积的9.76%。

n 农田保护区：全镇划定农田保护区2328.29公顷，占镇域总面积的20.20%。

n 城镇发展区：全镇划定城镇集中建设区47.61公顷，占镇域总面积的0.41%。

n 乡村发展区：全镇划定乡村发展区4291.89公顷，占镇域总面积的38.32%。

n 矿产能源发展区：全镇划定矿产能源发展区59.55公顷，占镇域总面积的0.48%。



镇域重大项目建设
落实省、市等区域性重大设施建设要求及乡镇自身建设需求。

序号 项目
类型 项目名称 建设性

质 建设年限 用地面积 所在行政区

1 交通 客运站 新建 2020-2025年 0.25 毛屋里村
2 交通 停车场 新建 2020-2025年 0.05 石岩头社区

3 交通 县道截弯曲，局部改线 改造 2020-2025年 —— ——

4 交通 乡道加宽改造 改造 2020-2025年 —— ——
5 交通 村道提质改造 改造 2020-2025年 —— ——
6 能源 新能源充电桩 新建 2020-2025年 —— 石岩头社区

7 电力 零陵区石岩头镇黄田铺镇接履桥
镇光伏发电升压站 新建 2020-2025年 0.03

宅田村、大屋
村、毛屋里村、
新坪村、财家

村

8 电力 零陵区石岩头镇宅田村光伏发电
项目 新建 2020-2025年 3.94 宅田村

9 环保 永州市城乡生活垃圾收运一体化
（零陵区）项目 新建 2020-2025年 0.14 罗家村

10 民生 中心幼儿园（卫生院旁） 新建 2020-2025年 0.53 石岩头社区

11 民生 敬老院含图书馆(室)1处与综合文
化中心(文化活动室)1处 新建 2020-2025年 0.36 石岩头社区

12 民生 中心公园（含综合健身场地400㎡） 新建 2020-2025年 0.47 石岩头社区

13 民生 石岩头医养综合楼 新建 2020-2025年 0.04 石岩头社区

14 产业 锰矿开发项目 新建 2020-2025年 10.37

罗家村、板上
村、宅田村、
大屋村、井仔
头村

15 产业 魔芋产业于加设建厂 新建 2020-2025年 —— 滩头村

16 产业 大屋村的水果种植加设冷链 新建 2020-2025年 —— 大屋村

17 生态 沿河风光带提质工程（生态） 新建 2020-2025年 0.01 石岩头社区

18 生态 溪渠治理项目 改造 2020-2025年 —— ——



镇政府驻地国土空间开发利用

落实城镇开发边界范围面积为47.61公顷，规划着重提高商业服务业用地、交通运输

用地、绿地与开敞空间用地的规模，优化镇区内的建设用地结构，用地布局注重民生

导向，引导功能集中设置，均衡布局。

规划对比情况：

一级地类 二级地类
2020年（基期年） 2035年（目标

年） 规划新增

面积 面积 面积

城
镇
建
设
用
地

居住用
地

城镇住宅用地 31.85 23.81 -8.04

城镇社区服务设施用地 0 0.53 0.53

公共管
理与公
共服务
用地

机关团体用地 5.49 2.92 -2.57

教育用地 1.25 2.24 0.99

医疗卫生用地 0.50 0.50 0

社会福利用地 0 0.36 3.36

商业服
务业用

地
商业用地 0.71 6.17 5.46

交通运
输用地

城镇村道路用地 7.32 8.19 0.87

交通场站用地 0 0.44 0.44

排水用地 0.16 0.16 0

供电用地 0.25 0.25 0

环卫用地 0 0.22 0.22

绿地与
开敞空
间用地

公园绿地 0 1.28 1.28

防护绿地 0 0.03 0.03
广场用地 0 0.31 0.31

留白用地 0 0.34 0.34

0

0


